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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九十六年八月十日行政會議修正
98學年度第2學期第9次行政會議通過（99.07.13）
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校長核定
第　一　條　依據「技專校院辦理學生就學獎補助原則」，訂定學生就學獎補助金申請辦法。
第　二　條　經費來源：
由各年度學雜費(包括學費、雜費、學分學費、學分雜費費，但不含推廣教育、住宿費、退撫基金及電腦實習費等收入)收入總額提撥百分之三～五之經費，專款專用作為學生就學補助金，並於年度收支決算公佈之。
第　三　條　補助類別、分配比例及依據辦法：
一、助學金︰
(一)生活學習助學金：
1.依據本校生活學習助學金實施辦法辦理。
2.工讀助學金不能作為全時制用。
(二)急難學生助學金：
依據本校急難學生助學金申請辦法辦理。
(三)低收入戶學生住宿助學金︰
依據本校輔助低收入戶學生免收住宿費辦法辦理。
(四)學生就學補助助學金︰
依據本校學生就學補助申請辦法辦理。
(五)學生課業輔導助學金︰
依據本校學生課業輔導辦法辦理。
(六)研究生獎助學金:
依據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辦理。
(七)其他。
以上用於低收入戶、學生就學補助、急難救助及其他家庭經濟特殊困難之助學金等，不得低於學雜費提撥總額百分之七十；所濟助之學生人數不得低於全校學生總人數的百分之五。
二、獎學金︰
(一)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辦法：
依據本校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辦法。
(二)成績優秀學生獎學金：
1.依據本校成績優良獎學金申請辦法辦理。
2.配合學校招生宣傳對延攬優秀學生提供之就學獎金或學費減免之經費不得高於總經費十分之一
(三)新生入學獎勵:
依據本校獎勵新生入學實施辦法辦理。
(四)在校生取得專業證照獎勵獎學金：
1.依據本校職業證照獎勵辦法辦理。
2.為確實達到協助清寒學生就學之效益，本部份金額使用比例不宜過高。
三、以上各項獎助學金所占之比例，得視年度預算及申請名額，由學生就學獎補助金委員會作彈性調整。
第　四　條　實施原則︰
本項經費專款專用，應設專戶，每學年至少應執行百分之八十額度，剩餘款及孳息部分應存放專戶中不得移作他用。
第　五　條　學生就學獎補助金由「學生就學獎補助金委員會」負責管理及審核。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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